附件1

焊工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申报条件

一、申报条件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五级/初级工：

（1）累计从事本职业工作1年（含）以上。

（2）本职业学徒期满。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四级/中级工：

（1）取得本职业五级/初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工作4年（含）以上。

（2）取得技工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①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或取得经评估论证、以中级技能为培养目标的中等及以上职业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三级/高级工：

（1）取得本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工作5年（含）以上。

（2）取得本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并具有高级技工学校、技师学院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或取得本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并具有经评估论证、以高级技能为培养目标的高等职业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

（3）具有大专及以上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并取得本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工作2年（含）以上。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二级/技师：

（1）取得本职业三级/高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工作4年（含）以上。

（2）取得本职业三级/高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的高级技工学校、技师学院毕业生，累计从事本职业工作3年（含）以上；或取得本职业预备技师证书的技师学院毕业生，累计从事本职业工作2年（含）以上。

具备以下条件者，可申报一级/高级技师：

取得本职业二级/技师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工作4年（含）以上。

二、破格情形

取得经人社部门授权的专业评审委员会或船级社、特检院等官方机构颁发的焊接工程师、高级工程师职称证书，可对应报考焊工技师（二级）、高级技师（一级）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免考理论知识和论文答辩考核。

三、直接认定

（1）从事焊工本职业，工作业绩突出，获得省级及省级以上劳动模范、江苏大工匠、江苏工匠等荣誉称号的，可直接认定为焊工一级（高级技师）职业技能等级；

（2）从事焊工本职业，工作业绩突出，获得市级劳动模范荣誉称号或市级人民政府颁发的技能人才表彰荣誉的，可直接认定为焊工二级（技师）职业技能等级；

（3）省、设区市人社部门组织（或参与）的职业技能竞赛，应严格按竞赛工作文件为获奖选手颁发相应等级的技能等级证书，如对获奖选手颁发焊工二级（技师）或焊工一级（高级技师）技能等级证书，相应文件应在赛前报省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备案；

（4）涉及焊工职业的国（境）外职业技能比照认定，需由开设中外合作办学的技工院校、职业院校出具合作办学协议，按《江苏省国（境）外职业技能比照认定实施办法》（苏人社发﹝2018﹞338号）规定流程，经专家评估后纳入我省国（境）外职业技能比照认定目录，实施目录清单式管理。

备注：

①相关专业：焊接加工、焊接技术应用、金属热加工（焊接）、焊接技术与自动化、焊接技术与工程。

